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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北方转债” 暂停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债券代码：127014

债券简称：北方转债

转股起止时间：2020年4月30日至2025年10月23日

暂停转股时间：2020年5月26日

恢复转股时间：2020年6月3日

鉴于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近日实施公司2019年度权益

分派，根据《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

格的调整方式”（详见附文）条款的规定，自2020年6月3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北方转债；债券代码：127014）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

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0年6月3日）起恢复转股。在上述期间，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正常交易，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注意。

特此公告。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六日

附件：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因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或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

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

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

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

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

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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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5月22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 于2020年5月25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赵虎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时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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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 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德勤·关黄陈

方会计师行。

● 本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财政部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 会计师事务所连续承担同一

家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业务应不少于2年，不超过5年；进入全国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排名

前15位且审计质量优良的会计师事务所，经相关企业申请、国资委核准，可适当延长审计年限，

但连续审计年限应不超过8年。由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德勤·关黄陈方

会计师行已连续6年为公司提供服务，为确保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同时满足业务发

展需要，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公司拟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

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其报

酬等有关事宜。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1992年8月18日在北京成立，于2012年7月5日获中华人民共和

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批准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的合伙制企业，更名为毕马威华振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毕马威华振” ），2012年7月10日取得工商营业执

照，并于2012年8月1日正式运营。

毕马威华振总所位于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办公楼8

层。

毕马威华振的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

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

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业务等。

毕马威华振具备的业务资质包括：

●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99649382G）

●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会计师事务所编号：11000241）

● H股企业审计业务资格等

毕马威华振是原经财政部和证监会批准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

此外，毕马威华振也是在US� PCAO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和UK� FRC（英国财务

汇报局）注册从事相关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2.�人员信息

毕马威华振首席合伙人为邹俊，中国国籍，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自2015年4月1日以

来未发生变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毕马威华振从业人员总数为5,264人，其中合伙人171人，较2018年12

月31日合伙人净增加20人。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毕马威华振有注册会计师901人，其中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

会计师超过600人。注册会计师较2018年12月31日净增加102人。

3.�业务规模

毕马威华振经审计2019年业务收入总额超过人民币30亿元， 其中审计业务收入约为人民

币28亿元（包括境内法定证券业务收入约为5亿元，其他证券业务收入约为6亿元，证券业务收

入共计约11亿元）。毕马威华振年末净资产超过人民币4亿元。

审计公司家数约4,000家，其中从事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共33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

计收费总额为人民币3.40亿元。这些上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金融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仓储

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资产均值为人民币13,862.33

亿元。

毕马威华振对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所在行业具有过往审计业务经验。

4.�投资者保护能力

毕马威华振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由总所统一计提职业风

险基金以及每年购买职业保险和缴纳保费，涵盖北京总所和所有分所。因以前年度已计提足额

累计职业风险基金，且每年购买了职业保险，故2019年度无需新增计提职业风险基金。毕马威

华振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 满足相关监管

法规要求。

毕马威华振能够依法承担因审计失败可能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毕马威华振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

情形。

最近三年，毕马威华振及其从业人员未因执业质量或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

则》受到监管机构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自律监管措施。

毕马威华振于2018年受到2次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

建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28号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2018〕14号，上述出具警示函的决定属行政监管措施，并非行政处罚。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该行政监管措施不影响毕马威华振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1）项目合伙人及拟签字注册会计师

本项目的项目合伙人及拟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陈玉红，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是本项目

的签字注册会计师。陈玉红1992年加入毕马威华振，现为毕马威华振审计业务合伙人。陈玉红

在事务所从业28年，担任合伙人超过15年。陈玉红的证券业务从业年限为28年。陈玉红在毕马

威华振全职工作，无兼职。

本项目另一拟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雷江， 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1998年加入毕马威华

振，现为毕马威华振审计业务合伙人。雷江在事务所从业22年，证券业务从业年限为22年。雷江

在毕马威华振全职工作，无兼职。

（2）质量控制复核人

本项目的质量控制复核人为邹俊， 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1993年加入毕马威华振，现

任毕马威中国副主席、北方区首席合伙人以及毕马威华振首席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邹

俊在事务所从业年限27年，证券业务从业经历27年。无兼职。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最近三年，上述相关人员均未因执业质量或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受到监

管机构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

（三）审计收费

毕马威华振的审计服务收费是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条

件和工时及实际参加业务的各级别工作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的。 毕马

威华振就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业务的收费金额预计为人民币2,800万

元，较上年减少2%。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公司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德勤华

永” )�和德勤·关黄陈方会计师行(以下简称“德勤·关黄陈方” )。德勤华永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审计准则对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2019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发表了审计意见。

德勤·关黄陈方按照香港审计准则对于公司因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为目的而按照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编制的2019年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德勤华永的前身是1993年2月成立的

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02年更名为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2年

9月经财政部等部门批准转制成为特殊普通合伙企业。德勤华永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延安

东路222号30楼， 是德勤全球网络的组成部分。 德勤·关黄陈方为德勤香港地区的客户提供服

务，在香港保持了领先的市场占有率和强劲的业务增长。德勤华永和德勤·关黄陈方连续服务

年限为6年，2019年度审计报告中签字会计师陈曦连续服务年限1年，杨红梅连续服务年限6年。

（二）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根据财政部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 ）《关于会计师事务

所承担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有关问题的通知》（财会〔2011〕24号）的相关规定，会计师事务

所连续承担同一家中央企业财务决算审计业务应不少于2年，不超过5年；进入全国会计师事务

所综合评价排名前15位且审计质量优良的会计师事务所，经相关企业申请、国资委核准，可适

当延长审计年限，但连续审计年限应不超过8年。由于德勤华永和德勤·关黄陈方已连续6年为

公司提供服务，为确保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同时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变更会

计师事务所。公司拟聘请毕马威华振作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等有关事宜。

（三）相关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新聘会计师事务所事宜与德勤华永进行了事前沟通，其对此无异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的有关规定，毕马威华振与德勤华永进行了沟

通，并未发现可能导致其不能接受公司聘任的事项。

三、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履职情况及审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对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的执业资格和专业

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地了解和审查，认为其能够满足为公

司提供境内外审计服务的资质要求，因此，同意提请公司董事会聘任毕马威华振为公司2020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公司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

事认为，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具备为公司提供境内外审计服务的专业资格和能力，

能够满足公司对境内外审计工作的要求；公司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乃根据财政部、国资委相

关规定而作出，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聘任毕马威华振为公司2020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董事会对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0年5月25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国中车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聘请毕马威华振作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等有关事宜。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1766（A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A股） 编号：临2020-021

证券代码：1766（H股） 股票简称：中国中车（H股）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0年5月22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2020年5月25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6人，实到董事6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刘化龙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其报酬等有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时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将所持香港公司69.62%股权向香港资本公司增

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其所持中国中车（香港）有限公司69.62%的股权作为出资向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中国中车香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完成后，中国中车（香港）有限公司成为中国

中车香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优化调整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总部组织机构设置的议案》。

同意优化调整公司总部组织机构设置。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601668� � � �证券简称：中国建筑 公告编号：2020-042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2层第一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6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319,046,15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65.09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3人，董事郑学选、余海龙、郑昌泓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监事李剑波、田世芳、宁望楚、卢彦斌因公务未能出席；

3、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王云林、公司董事会秘书薛克庆出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312,318,066 99.9753 3,738,440 0.0136 2,989,649 0.0111

2、议案名称：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315,326,066 99.9863 730,440 0.0026 2,989,649 0.0111

3、议案名称：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314,399,366 99.9829 1,657,140 0.0060 2,989,649 0.0111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312,317,866 99.9753 3,702,640 0.0135 3,025,649 0.0112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314,655,015 99.9839 4,308,140 0.0157 83,000 0.0004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312,318,066 99.9753 3,702,440 0.0135 3,025,649 0.0112

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314,172,115 99.9821 4,264,740 0.0156 609,300 0.0023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投资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6,570,479,203 97.2599 747,905,652 2.7376 661,300 0.0025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3,199,764,503 86.7532 487,976,355 13.2302 609,300 0.0166

10、议案名称：关于聘请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316,078,231 99.9891 2,358,624 0.0086 609,300 0.0023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316,478,831 99.9906 1,958,024 0.0071 609,300 0.0023

1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6,748,401,762 97.9111 570,035,093 2.0865 609,300 0.0024

1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本级境内债券发行额度储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6,949,171,146 98.6460 369,247,009 1.3516 628,000 0.0024

14、议案名称：关于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

买2020年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314,921,566 99.9849 1,117,640 0.0040 3,006,949 0.0111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A

股

27,317,180,115 99.9931 1,238,040 0.0045 628,000 0.002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股东

26,256,587,5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股东

1,058,067,480 99.5867 4,308,140 0.4054 83,000 0.0079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444,591,804 99.8635 524,520 0.1178 83,000 0.0187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13,475,676 99.3870 3,783,620 0.613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5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058,067,480 99.5867 4,308,140 0.4054 83,000 0.0079

9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

573,872,965 54.0136 487,976,355 45.9289 609,300 0.0575

12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融

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491,814,227 46.2902 570,035,093 53.6524 609,300 0.0574

13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本级境内债

券发行额度储备的议案

692,583,611 65.1868 369,247,009 34.7540 628,000 0.0592

14

关于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

2020

年

度责任保险的议案

1,058,334,031 99.6117 1,117,640 0.1051 3,006,949 0.2832

15

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1,060,592,580 99.8243 1,238,040 0.1165 628,000 0.059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第9项议案《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控股股东

中国建筑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李成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5日

证券代码：002427� �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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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年5月13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自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

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是一致的，本次实施

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98,154,658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000000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398,154,658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437,970,123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转股于2020年6月1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

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

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20年6月1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

増股本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限售条件流通股

879,304 0.22% 87,930 967,234 0.2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97,275,354 99.78% 39,727,535 437,002,889 99.78%

总股本

398,154,658 100% 39,815,465 437,970,123 100%

注：以上股份变动情况仅为公司测算结果，最终以本次权益分派完成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为准。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437,970,123股摊薄计算，2019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0.1396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和孚镇工业园区

咨询联系人：武雪原、黄瑱

咨询电话：0572-3961786

传真电话：0572-2833555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日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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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等情况

1、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即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时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

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不参与利

润分配。本次分配，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股东大会决议，详见公司于

2020年5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2、截至2020年5月20日，因部分“哈尔转债” 持有人转股，公司股份总数变更为410,422,

169股。鉴于目前公司仍处于“哈尔转债” 转股期，截至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9日，公司总股

本存在因“哈尔转债”转股而继续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公司将按照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

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权益分派。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4、本次权益分派实施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派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

当日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800000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 扣税后，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7200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截至目前，公司的回购专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0股，本公司保证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

期间，不再进行回购业务相关操作，确保回购专用账户持股不发生变动。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6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08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0年6月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0年5月29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079

吕强

2 01*****356

吕丽珍

3 01*****966

欧阳波

4 01*****226

吕懿

5 01*****535

吕丽妃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0年6月1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年5月22日至登记日：2020年5月29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本次权益分派不送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的要求，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哈

尔转债，债券代码：128073）的转股价将作相应调整，调整前“哈尔转债”的转股价格为5.8元/

股，调整后“哈尔转债”的转股价格为5.72元/股，转股价格调整的起始日期：2020年6月1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调整“哈尔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哈尔斯路1号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胡宇超

咨询电话：0579-89295369

传真电话：0579-89295392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登记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文件；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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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哈尔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调整前：“哈尔转债”（债券代码：128073）转股价格为5.80元/股

调整后：“哈尔转债”（债券代码：128073）转股价格为5.72元/股

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2020年6月1日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根据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的条款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

“哈尔转债” ，债券代码“128073” ，以下简称“可转债” ）发行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

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

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

价或配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并于公告

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

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计算过程

公司将实施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29日，除权除息日：2020

年6月1日）， 根据上述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哈尔转债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5.80元/股调整为

5.72元/股。转股价格调整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派送现金股利：P1=P0-D=5.80-0.08=5.72元/股

每股派送现金红利为0.08元， 具体分派方案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0年6月1日开始生效。

三、备查文件

1、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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